
第三章 
代禱的屬靈資源 

 
目標： 
 
完成本章後，你將可： 
  認明代禱的屬靈資源，包括： 

y 能力和權柄的付託 
y 捆綁與釋放 
y 耶穌的名 
y 耶穌的名 
y 禁食 

 
在代禱中請運用這些屬靈資源。 
 

引言 
 
神呼召我們參與代禱事奉，亦提供極大的屬靈資源給我們。在本章中你會

學到怎樣運用這些資源，其中包括能力和權柄的付託、綑綁與釋放、耶穌的名、

耶穌的血和禁食。 
 

能力和權柄的付託 
 
當我們祈禱時，實際上就是和我們的仇敵撒但爭戰；爭奪男女老幼、各民

族、屬靈和政治領袖的靈魂，我們並不是倚靠自己的才幹和力量，而是倚靠耶穌

付託給我們的屬靈能力和權： 
 
耶穌叫齊了十二個門徒，給他們能力權柄，制伏一切的鬼醫治各樣的病。 
(路九1) 

 
權柄和能力是有分別的，以警察為例，他有徽章和制服，是他權柄的象徵。

他有權柄是因為他在政府中任職，但並非每一個人都尊重這權柄，所以警察亦要

佩備武器，這武器就是他的能力。你能制服仇敵的權柄是來自耶穌基督，你作為

信徒在耶穌裡面就有你的位份;你制服仇敵的能力則來自聖靈： 
 
我要將我父所應許的降在你們身上，你們要在城裡等候，直到你們領受從上頭來的能

力。(路廿四49)  
 

正如警察一樣，你必須有權和能力，代禱才有果效，因為事實上你正與

撒但作屬靈爭戰，信徒接受權柄是透過重生的經歷和他們在基督裡的位份，但有

些人卻沒有繼續接受聖靈的能力，以致未能與權柄結合帶出代禱的成效。 
 
撒但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沒有權柄，耶穌卻賜我們能力和權柄勝過仇敵一

切的能力，耶穌所賜的能力是明確運用在代禱的目的上： 
 
勝過撒但的能力： 



 
你有權柄為那些需要醫治和釋放的人代禱。 

 
耶穌叫齊了十二個門徒，給他們能力權柄，制伏一切的鬼醫治各樣的病。 
(路九1)  

 
勝過罪惡的能力：    
 
你有權柄為那些需要救贖的人代禱。 
 

你們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赦免了，你們留下誰的罪，誰的罪就留下了。 
(約20：23)  

 
傳揚福音的能力： 
 
你有權柄祈求更多工人傳揚幅音。 
 

於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

收祂的莊稼。(太9：37－38) 
 

綑綁與釋放 
 

「綑綁」一詞源自希伯來文 asar一字，意思是：綑綁、被囚、拴著、繫著、
套上;這詞在舊約希伯來文中出現約 70次，通常用作拴著馬和驢（王下七 10）。 

 
耶穌在太十二 28－29中所講的就是最明顯了。 

 
我若靠著神的靈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人怎能進壯士家裡搶奪他的家具

呢？除非先捆住那壯士，纔可以搶奪他的家財。(太十二 28－29)   

 
祂的教導很清楚，若要取去壯士的財物，除非先行將他捆綁，否則是沒有

可能的，耶穌所說的壯土便是指撒但，祂被奪的財物是祂最珍貴的，就是一個個

被祂勞役的人，包括那些「被鬼附」的。 
 
耶穌將綑綁和釋放的能力賜給信徒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所

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太十六

19） 耶穌教導我們在驅趕邪靈前，要先綑綁祂們，但綑綁與釋放的原則不單可

用於趕鬼，亦可用於捆綁你仇敵的能力，不容祂在你生命、家庭、社群和教會團

體中工作，你亦可釋放那些被撒但用罪纏裹、沮喪、失望的人。無論任何處境⋯⋯

任何困難、任何挑戰⋯⋯都有一條屬靈的鑰匙，這鑰匙就是透過代求來綑綁與釋

放。 

 
耶穌的名 



 
耶穌的名是我們代禱的權柄，耶穌曾應許： 

 
你們若奉我的名求甚麼，我必成就。(約十四 14)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若向父求甚麼，祂必因我的名賜給你們。 

(約十六 23) 

 
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他們，就是奉我的名趕鬼，說新方言，手能拿蛇，若暍了甚麼

毒物，也必不怕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可十六 17－18)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

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

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廿八 18－20)  

 
你祈禱、傳道、教導、施洗、趕鬼、醫病以及勝過仇敵的一切能力都要藉

著耶穌的名，耶穌的名此任何別的名字更有能力： 
 
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不但是今世的，連來世的也

都超過了。(弗一 21)  

 

所以神將祂升為至高，又賜給馳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

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神。(腓

二 9－11)    

 
耶穌的血 

 
耶穌的血是另一項能幫助我們代求的有力屬靈資源，透過祂的血我們才能

去到父神面前：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是藉著祂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

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馳的身體。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並我們心

中天良的虧欠已經灑去，身體用清水洗淨了，就當存蒼誠心和充足的信心，來到神面

前。(來十 19－22) 

 

 「至聖所」就是神居住的地方，我們並不是透過宗教禮儀或者繁複的程序
進到神面前，我們乃是靠著耶穌基督的血。 

 



血這題目一直是全本聖經由創世記至啟示錄的主線，聖經的訓示是人和動

物的生命都在血中（利十七 11、14），由於罪的工價乃是死（羅六 23），而生
命又在血中，神便設立赦罪的原則，就是唯獨透過流血： 

 
按著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潔淨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 
(來九22)  

 
當亞當和夏娃犯罪後，神就在伊甸園作出首宗流血犧牲，祂殺了牲口，取

下代表基督公義的皮子給他們兩夫婦作衣服。從該隱、亞伯的故事、以色列人割

禮的約以至利未人在會幕裏的禮儀，凡此種種均表示流血犧牲的重要。在舊約時

代，當人犯罪後，每每獻上動物的血為祭，希伯來書八章詳述這過程，並稱之為

「舊約」。 
 
在新約中，神差耶穌來為罪流血，一次獻上就成全了，他的血被稱為「新

約」（可十四24），而祂亦是這新約的中保（來八6），舊約因此廢去，這就是
說不再需要動物的血為罪獻上了： 

 
並且不用山羊和牛犢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進入聖所，成了永遠贖罪的事。(來
九12)  
 
來十二24指出耶穌的血為我們說話，而且祂所說的對我們有莫大永恆的價

值，當保羅要我們「堅守我們所承認的」（來十22），就是指回前幾節所說的我
們有權接近至聖所。你用禱告進到神面前正如你得救一樣，是要認信耶穌寶血的

幫助：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祂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因為人心裡相信，就可

以稱義，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羅十9－10)  
 
神回應你的認信是因為它基於耶穌寶血的見證；祂的寶血宣告你現在有權

進入神的居所、至聖的地方，並且以代禱為事奉。 
 

禁食 
 

使代禱奏效的另一項屬靈資源就是禁食。禁食最簡單的定義就是禁絕食物。

禁食是證明我們是神用人的其中一環（林後六3－10），初期教會亦有禁食禱告
（徒十四23），而保羅亦鼓勵我們「要專心禱告（禁食：英皇欽定本）」（林前
七5）。 

 
禁食的種類：    

 
按照聖經有兩種禁食：完全禁食就是不飲不食，例子就是徒九9；部分禁食

就是限制飲食，例子就是但十3。 
 

禁食的聖經例子： 
 
● 亞伯拉平的僕人為以撒尋找一位合適的妻子（創廿四33）。 



● 摩西在接受律法和會幕的啟示時禁食四十晝夜（出卅四）。 
● 哈拿為求子禁食（撒上一7－8）。 
● 尼希米為重建耶路撒冷祈禱（尼一4）。 
● 猶太人為撤消哈曼奸險的死亡詔命禁食（斯四3）。 
● 尼尼微全城百姓聽見約拿呼召他們悔改後禁食（拿）。 
● 大衛照神命定登基作以色列王前先行禁食（撒上卅一）。 
● 但以理禁食21日後才得到神的信息；這便成為被擄的希伯來人之轉捩點
（但九3；十12、13）。 
● 約沙法在出戰前宣告禁食（代下廿3）。 
● 以斯拉在亞哈瓦河邊為流亡的人宣告悔改的禁食（拉八至九）。 
● 耶穌在事奉前先行禁食（太四）。使徒保羅在回轉後禁食（徒九）。 
● 正是在禁食期間，彼得領受使命向外邦人傳福音，而哥尼流亦準備了接受

這啟示（徒十）。 
● 門徒禁食禱告的時候，聖靈就分派保羅和巴拿巴往外傳道（徒十三2）。 
 
 
禁食的目的： 
 
禁食並不是用來改變神，而是政變你自己。神和你的關係，是基於你怎樣

處理和祂的關係，當你肯改變，神對你所做的才有影響。你並不能用禁食政變神，

因為神是不變的，然而禁食的確能政變神怎樣對待你。請看約拿書尼尼微城所發

生的事就是一例子。 
 
有一次耶穌的門徒為一孩子趕鬼不成功，耶穌解釋是因為「這一類」的鬼

要用禁食禱告才能趕出來（可九29）。在生命中往往有些情況是非用禁食禱告不
能面對的。末後的日子越來越逼近，我們就會越多面對「這一類」情況，一些進

退兩難的危機且是我們從未經歷過的。要勝過「這一類」，就必須要禁食。 
 
禁食有幾個明確的屬靈目的，明白這些目的對你很重要，因為如果你禁食

的目的錯誤或者沒有特別目的，禁食就會無效，請研讀以下每個參考，他們顯示

人們禁食是： 
 
● 回應神的信息：拿三5 
● 在曠野受試探期間：路四1 
● 國家有災難或戰爭威脅時：代下廿3 
● 須要從神而來的啟示：但九3－4 
● 在作決定時：徒十三2－3 
● 在當權者面前提出要求：斯四16 
● 準備與邪惡的活動抗爭：可九29 
● 刻苦己心：詩卅五13；六九 
● 為罪痛悔：珥二12 
● 餵養身體或靈性上有需要的貧乏人：賽五八7 
● 為蒙神垂聽：撒下十二16、22；拿三5、10 
● 要鬆開兇惡的繩、解下軛上的索、使被欺壓的得自由、折斷一切的軛：賽

五八6 



 
禁食期的長短：    

 
你禁食多久是按照神在你心靈所說的話，祂可能帶領你禁食一陣子或者一段

頗長的時間，記得以掃和雅各的故事嗎？雅各原本為自己預備食物，但後來說謊

以致取得長子名分，如果以掃那餐禁食會是多好呢！ 
 
如果你從未試過禁食，可以先從禁食一餐開始，第二次你就可以嘗試從一天

日落直至第二天日落時禁食，以後你就可以禁食長些時間。在長期禁食中，你必

須常喝水，身體長時間缺乏食物還可以，缺水就會影響身體機能了。 
 
公開和私下的禁食： 
 
禁食是個人與神之間的私事，應該在私底下進行，不應張揚： 
 
你們禁食的時候，不可像那假冒為善的人，臉上帶蒼愁容，因為他們把臉弄得難看，

故意叫人看出他們是禁食，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 

 

你禁食的時候，要梳頭洗臉，不叫人看出你禁食來，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見，你父在暗

中察看，必然報答你。(太六 16－18)  

 
領袖可邀請教會全體會眾一同禁食，舉行公開性的禁食會。 

 
你們要在錫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嚴肅會。(珥二 15) 

 
神所揀選的禁食： 
 
以賽亞書五十八章形容了神所「揀選」或神所認可的禁食。神所揀選的禁

食是： 
 
● 在神面前刻苦己心一第五節 
● 鬆開兇惡的繩一第六節 
● 解下軛上的索一第六節 
● 使被欺壓的得自由一第六節 
● 不存自私的動機並彰顯恩慈一第七節 
 
禁食的結果： 
 



你禁食的時候，第一件發生的事就是神開始將自己向你顯明，天父說：「那

時你求告，耶和華必應允，你呼求，祂必說我在這裡。」（賽五八 9）。以賽亞
書五十八章所提到禁食的其他果效，現分項列舉如下： 

 
● 光明：八及十節宣稱你生命中的幽暗時段將變為午正，當其他人以為他 們
已熄滅了你的屬靈亮光之時，豈料它又再次燃亮，如早晨的光出現。 
● 引導：十一節應許說：「耶和華也必時常引導你。」 
● 供應：十一節宣告神會「在乾旱之地使你心滿意足」（同適用於物質和屬

靈的枯乾時期）。十一節又再形容無休止的屬靈資源：你會像「澆灌的園

子」，和「水流不絕的泉源」。 
● 活力：十一節宣告神會使你「骨頭強壯」，而第八節宣告「你所得的醫治

要速速發明」。 
● 重建：十二節指出你及你的屬靈後裔會「修造久已荒廢之處⋯⋯建立拆毀

累代的根基，你必稱為補破口的和重修路徑與人民居住的。」  
 

代禱的資源 
 
信徒有強勁的屬靈資源以致代求奏效，就本章所學到的，包括： 
 
● 能力和權柄的付託 
● 捆綁與釋放 
● 耶穌的名 
● 耶穌的血 
● 禁食 
 
 
研習題目 

 
1. 請解釋屬靈的能力和權柄之間的分別。 
2. 在靈裡綑綁某些東西是甚麼意思？ 
3. 在靈裡釋放某些東西是甚麼意思？ 
4. 何處經文給子我們綑綁與釋放的權柄？ 
5. 請解釋為何耶穌的名在代禱中是一項強而有力的資源。 
6. 請解釋耶穌的血怎樣在代禱中成為一項資源。 
7. 請列出並介定兩類聖經所記載的禁食。 
8. 請簡述禁食的目的。 
9. 有何經文是形容神所「揀選」的禁食？ 
10. 禁食有何積極的果效？ 


